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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远东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沈阳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应到会董事

８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８

人，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姜放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自查，公司董事会认

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公司拟向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黄厄文、

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下称“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下称

“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公司聘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中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的

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

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１

号、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２

号）的评估结果，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中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

玮、梁世平、黄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向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

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向廖道训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５．２８

元

／

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最

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

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发行股份数量

向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总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７１

，

２３６

，

７３６

股，具体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

持有标的资产股权比例

发行股数

（

股

）

华夏视觉 汉华易美

廖道训

１８．９２０７％ １８．９２０７％ ８９

，

１６１

，

２９０

吴玉瑞

１８．９２０７％ １８．９２０７％ ８９

，

１６１

，

２９０

吴春红

２０．７７７８％ ２０．７７７８％ ９７

，

９１２

，

６２７

柴继军

１０．５５９９％ １０．５５９９％ ４９

，

７６２

，

１２８

姜海林

６．４９５７％ ６．４９５７％ ３０

，

６１０

，

１２５

陈智华

３．１４７２％ ３．１４７２％ １４

，

８３０

，

７６２

袁闯

１．４７６３％ １．４７６３％ ６

，

９５６

，

８６８

李学凌

１．２９７８％ １．２９７８％ ６

，

１１５

，

７１０

高玮

０．６４８９％ ０．６４８９％ ３

，

０５７

，

８５５

梁世平

０．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４７１

，

２３６

黄厄文

１２．７６２９％ １２．７６２９％ ６０

，

１４３

，

４７４

谢志辉

１．５７８０％ １．５７８０％ ７

，

４３６

，

１１５

秦弦

１．３８５５％ １．３８５５％ ６

，

５２８

，

９８５

马文佳

０．５９６１％ ０．５９６１％ ２

，

８０９

，

０４２

王广平

０．５９６１％ ０．５９６１％ ２

，

８０９

，

０４２

张向宁

０．５９６１％ ０．５９６１％ ２

，

８０９

，

０４２

喻建军

０．１４０３％ ０．１４０３％ ６６１

，

１４５

合计

１００ ％ １００％ ４７１

，

２３６

，

７３６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期的约定。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付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在自评估基准日至交付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廖

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给公司。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表决，并且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组事宜的华夏视觉、汉华易美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

号、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１

号、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２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３

号、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４

号、

天职业字 【

２０１３

】

５４９－５

号）及 《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１

号、 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２

号）。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及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

备考合

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备考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５１０３９８

号）及《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５１０３９７

号）。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

定的说明的议案》

经自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次交易的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

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远东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报告书发表了明确

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此报告书发表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

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

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

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及其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各

方之间无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本次交易涉及

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评估假设前提合理；对标的资产评

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选用适当，对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预测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远东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收购人 住所及通讯地址

廖道训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高层小区

１－１７０３

号

吴玉瑞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高层小区

１－１７０３

号

吴春红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中秀路

８３

号

柴继军 北京市朝阳区嘉润花园

Ｃ

座

３０１

号

姜海林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北里

１

号

８

楼

１

门

１０２

号

陈智华 重庆市江北区五洲新村

２２

号

６－２

袁闯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６

号二区

１５

号楼

２

单元

９０１

室

李学凌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

２

号

高玮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０

号

３５

栋

８１０

号

梁世平 广西桂林叠彩区芦笛路

１

号

２

单元

６０１

室

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九月

收购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远东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远东股份拥有

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亦不

与之相冲突。

４

、收购人取得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

请，并须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方可进行。

５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或机构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６

、本次收购是由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

１０

名自然

人以其持有的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导致的。

７

、收购人在本报告书中援引相关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或意见内容，相关专业机构已书面同意上述援

引。

８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

、

远东股份 指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

收购人

、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 指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

平

交易对方

、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 指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

平

、

黄厄文

、

谢志辉

、

秦弦

、

马文佳

、

王广平

、

张向宁

、

喻建军

华夏视觉 指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汉华易美 指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收购 指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

平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以其合计持有的汉华易美股权与华夏视觉股权认购远

东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远东股份发行股份购买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与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

《

资产购买协议

》

指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

》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

１

）廖道训

姓 名 廖道训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５２５８

住 所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高层小区

１－１７０３

号

通讯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高层小区

１－１７０３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百联优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０５

至今 监事 是

（

２

）吴玉瑞

姓 名 吴玉瑞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５２２９

住 所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高层小区

１－１７０３

号

通讯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高层小区

１－１７０３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退休

— — —

（

３

）吴春红

姓 名 吴春红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５２５０１１９＊＊＊＊＊＊０７２８

住 所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中秀路

８３

号

通讯地址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中秀路

８３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退休

— — —

（

４

）柴继军

姓 名 柴继军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２５１９＊＊＊＊＊＊００１７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嘉润花园

Ｃ

座

３０１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嘉润花园

Ｃ

座

３０１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０１－２０１２．０５

总裁

、

总编辑 是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６

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编辑 是

华盖创意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６

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编辑 是

华盖创意

（

天津

）

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１

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汉华易美

（

天津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１

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东星

（

天津

）

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０３

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优力易美

（

北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０５

至今 董事长 是

优力易美

（

天津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２

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是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６．０９

至今 董事 是

（

５

）姜海林

姓 名 姜海林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２３９９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北里

１

号

８

楼

１

门

１０２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北里

１

号

８

楼

１

门

１０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

（

控股

）

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８．０２

至今 执行董事

／

首席执行官 是

百联和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１１

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是

百联优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０５

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是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００６．１０

至今 董事 是

Ｂｅｓ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６．０８

至今 董事 是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ｐｒｉｓ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６．０８

至今 董事 是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Ｓ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２０１１．０５

至今 董事 是

北京瑞华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０５

至今 董事 是

北京昊天佳捷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０３

至今 董事长 是

北京百联智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０４

至今 董事 是

北京亚邦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０５

至今 董事 是

江苏中智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１２

至今 执行董事 是

（

６

）陈智华

姓 名 陈智华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５１２２２１１９＊＊＊＊＊＊００１９

住 所 重庆市江北区五洲新村

２２

号

６－２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五洲新村

２２

号

６－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０６－２０１２．０５

副总经理

、

技术总监 是

２００５．０６

至今 董事 是

源创易通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０７

至今 董事 是

（

７

）袁闯

姓 额 袁闯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５３９３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６

号二区

１５

号楼

２

单元

９０１

室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６

号二区

１５

号楼

２

单元

９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北京百联优力科技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０６

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是

百联优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０５

至今 监事 是

Ｓｋｙ Ｐｅａｒ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３．０１

至今 董事 是

Ｔｅｃｈｎｏ Ｇｉａ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３．０８

至今 董事 是

（

８

）李学凌

姓 名 李学凌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６４０２０４１９＊＊＊＊＊＊００３４

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

２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

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ＹＹ Ｉｎｃ． ２００５．０４

至今 董事

、

ＣＥＯ

是

Ｎｅｏｔａｓｋｓ

，

Ｉｎｃ． ２０１０．０６

至今 董事 是

Ｄｕｏｗａｎ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 ２００７．１１

至今 董事 是

Ｎｅｏｔａｓｋ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香港

）

２０１０．０６

至今 董事 是

广州欢聚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０８

至今 董事 是

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５

至今 董事 是

珠海多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０６

至今 董事 是

北京途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

至今 董事 是

（

９

）高玮

姓 名 高玮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２２６Ｘ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０

号

３５

栋

８１０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０

号

３５

栋

８１０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８２．０７

至今 高级工程师 否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０１

至今 董事 是

（

１０

）梁世平

姓 名 梁世平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５０３０３１９＊＊＊＊＊＊００１１

住 所 广西桂林叠彩区芦笛路

１

号

２

单元

６０１

室

通讯地址 广西桂林叠彩区芦笛路

１

号

２

单元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最近三年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桂林分公司

１９９９．０８

至今 经理 无

上述

１０

名收购人中，廖道训与吴玉瑞系夫妻关系，吴春红与梁世平系母子关系，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

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此以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收购人所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收购人所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已发行普通股的面值

／

注册

资本

持股比例

（

％

）

１

优力易美

（

北京

）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市 投资控股公司

１００

万元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

１００％

２

百联优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

公司

北京市 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１

亿元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

２０％

３

优力易美

（

天津

）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天津市 目前未开展实际业务

１０

万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

合计间接持股

９０％

４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开曼群岛 投资控股公司

２

，

５５８．４８

美元

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合计

间接持股

８２．１９％

５

Ｕｎｉｓｕｎ Ｉｍ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公司

５００

美元

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合计

持股

１００％

６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投资控股公司

１

万港元

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合计

间接持股

８２．１９％

７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

（

控股

）

有限公司

（

及其控制的下

属公司

）

开曼群岛 智能交通

３２９

，

１２１．６５

港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廖道

训

、

吴玉瑞

、

姜海林

、

梁世

平

、

吴春红

、

袁闯

、

廖杰等

七人间接持股合计

２４．２８６０％

股权

８

世纪乐知

（

北京

）

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市 信息技术服务

１００

万美元

ＣＳＤ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

股

１００％

９ ＣＳＤ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公司

０．０１

美元

ＣＳＤＮ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

１００％

１０ ＣＳＤＮ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美元

Ｔｅｃｈｎｏ Ｇｉａ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

５２．３３％

１１ Ｓｋｙ Ｐｅａｒ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公司

１

美元 袁闯持股

１００％

１２

北京百联优力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市 应用软件服务

５００

万元 袁闯持股

８９．８％

１３

ＹＹ Ｉｎｃ．

（

及其控制的下属

公司

）

开曼群岛 语音

ＩＭ

和游戏媒体

１０

，

８７２．３３

美元 李学凌持股

１９．８％

１４

百联和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

公司

北京市 投资控股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姜海林持股

５０％

１５ Ｔｅｃｈｎｏ Ｇｉａ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控股公司

１

万美元

Ｓｋｙ Ｐｅａｒ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

１００％

１６

重庆美仑道路沥青工程有

限公司

重庆市

路用沥青以及沥青深加

工

３３７８

万元

百联优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１００％

１７

源创易通

（

北京

）

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市 技术开发

１００

万元 陈智华持股

９８％

１８

Ｂｅｓ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 １０００

美元

Ｆｉｎｏ Ｔｒｕｓｔ

持股

８３％

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Ｓ Ｃｏ．

，

Ｌｔｄ．

开曼群岛

－ ３８

万港元

Ｂｅｓ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

１００％

２０ Ｆｉｎｏ Ｔｒｕｓｔ

巴哈马

－ －

廖道训

、

吴玉瑞

、

姜海林

、

吴春红

、

梁世平

、

袁闯分别

直接享有

２２．７４％

、

２１．８３％

、

２０．０１％

、

１．９１％

、

１０．９１％

、

４．５５％

的受益权

２１

广西百联优力计算机有限

公司

南宁市

计算机软硬件设计

、

开

发

、

转让及服务

３００

万元

百联优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７０％

２２ Ｆｉｎ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ｓ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巴哈马

－ －

Ｆｉｎ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ｓ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

Ｆｉｎｏ Ｔｒｕｓｔ

的受托管理人

２３ Ｋ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英属维尔京群岛

－ １

美金

Ｂｅｓ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

１００％

２４

Ｐｒｉｄ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属维尔京群岛

－ １

美金

Ｂｅｓ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

１００％

２５ ＹＹ Ｉｎｃ．

开曼群岛 语音

ＩＭ

和游戏媒体

１０

，

８７２．３３

美元 李学凌持股

１９．８％

２６

北京途达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

中国公司

）

北京市 软件服务

１００

万元 李学凌持股

９７．７％

２７

百联和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

公司

北京市 投资控股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姜海林持股

５０％

注：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是香港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１９００．ＨＫ

；

ＹＹ Ｉｎｃ．

是纳斯达克上市

公司，股票代码

ＹＹ

。 上述两家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的具体情况以其最新披露的年报为准。

三、收购人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处罚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已出具承诺函，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其他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关于廖道训等

１０

名自然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确认：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

动人就已经对华夏视觉和汉华易美的日常经营管理及决策保持了共同的控制力，一致行动提高了对公司的管

理决策效率，稳定并实际巩固了汉华易美和华夏视觉的控制权结构，在与远东股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

１０

名

一致行动人约定未来将继续保持一致行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分别出具《确认函》，确认上述协议符合真实情况，均由本人签

署，均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符合中国法律规定。该《确认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由武汉市黄鹤公证处进行了

公证。

本次交易前，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不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由于廖道训等

１０

一致行动人以其持有的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与北京汉华

易美图片有限公司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的。

华夏视觉主营业务为创意类视觉素材（图片、视频等）的销售及增值服务业务，汉华易美主营业务为编辑

类视觉素材（图片、视频等）的销售及增值服务业务。 近年来，华夏视觉与汉华易美的收入和利润水平持续保持

较快增长，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收入合计约为

１４

，

０４２．２０

万元、

１５

，

５８４．９４

万元和

１８

，

８４２．０４

万元， 实现净利润

合计约为

１

，

５９０．９１

万元、

１

，

９９３．３５

万元和

３

，

８００．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预测营业收入

２７

，

０２７．３２

万元和

３６

，

６１２．６２

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华夏视觉和汉华易美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新增视觉素材业务。 重组

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规模、收入和利润水平都将大幅提升，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

综合竞争能力、有利于扩大上市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增强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

能力。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收购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数量及比例

本次交易前，收购人不直接或间接持有远东股份任何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收购人将持有远东股份有限售期流通股合计

３８８

，

０３９

，

８９１

股，占远东股份发行后总股本

比例为

５７．９２％

。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成为远东股份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９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本次交易新增

４７１

，

２３６

，

７３６

股

Ａ

股股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实际控制人变为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发行股数

（

万

股

）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物华实业

３

，

０７３．０８ １５．４６％ － ３

，

０７３．０８ ４．５９％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

人

－ － ３８

，

８０３．９９ ３８

，

８０３．９９ ５７．９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

其他交易人

－ － ８

，

３１９．６９ ８

，

３１９．６８ １２．４２％

其他社会公众股

１６

，

８０１．９ ８４．５４％ － １６

，

８０１．９２ ２５．０７％

合计

１９

，

８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１２３．６７ ６６

，

９９８．６７ １００．０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其他交易人包括黄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７

名自然

人。

二、本次收购方案

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以其合计

持有的华夏视觉股权和汉华易美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３８８

，

０３９

，

８９１

股股份。

三、本次的收购协议

协议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远东股份拟向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

梁世平、黄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夏

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

玮、梁世平、黄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向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远东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向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５．２８

元

／

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最终

发行价格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４

、发行数量

向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双方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协商确定。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

尚未完成。 经初步预估，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夏视觉的预估值为

１０９

，

０９７

万元，汉华易美的预估值为

１４０

，

２５６

万元。 按照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２４９

，

３５３

万元计算，本次交易向乙方合计发行股份数为

４７

，

２２５．９５

万股。

５

、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６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如果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７

、期间损益

①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

②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以现金全额补偿给上市公司。

８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协议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

中和评估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华夏视觉、汉华易美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本协议各方经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的交易价格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

２

、新增股份数量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第二条第

２

款第（

４

）项“新增股份的数量”，依据标的资产预估值初步预估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数量为

４７

，

２２５．９５

万股。 本协议各方现根据评估结果及各方商定的交易价格，以及本次甲方

向乙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确定本次交易甲方向乙方合计

发行股份数为

４７１

，

２３６

，

７３６

股，其中向乙方每一名成员发行的股份数如下：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甲方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发行对象

持有标的资产股权比例

发行股数

（

股

）

华夏视觉 汉华易美

廖道训

１８．９２０７％ １８．９２０７％ ８９

，

１６１

，

２９０

吴玉瑞

１８．９２０７％ １８．９２０７％ ８９

，

１６１

，

２９０

吴春红

２０．７７７８％ ２０．７７７８％ ９７

，

９１２

，

６２７

柴继军

１０．５５９９％ １０．５５９９％ ４９

，

７６２

，

１２８

姜海林

６．４９５７％ ６．４９５７％ ３０

，

６１０

，

１２５

陈智华

３．１４７２％ ３．１４７２％ １４

，

８３０

，

７６２

袁

？？

闯

１．４７６３％ １．４７６３％ ６

，

９５６

，

８６８

李学凌

１．２９７８％ １．２９７８％ ６

，

１１５

，

７１０

高

？？

玮

０．６４８９％ ０．６４８９％ ３

，

０５７

，

８５５

梁世平

０．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４７１

，

２３６

黄厄文

１２．７６２９％ １２．７６２９％ ６０

，

１４３

，

４７４

谢志辉

１．５７８０％ １．５７８０％ ７

，

４３６

，

１１５

秦弦

１．３８５５％ １．３８５５％ ６

，

５２８

，

９８５

马文佳

０．５９６１％ ０．５９６１％ ２

，

８０９

，

０４２

王广平

０．５９６１％ ０．５９６１％ ２

，

８０９

，

０４２

张向宁

０．５９６１％ ０．５９６１％ ２

，

８０９

，

０４２

喻建军

０．１４０３％ ０．１４０３％ ６６１

，

１４５

合计

１００ ％ １００％ ４７１

，

２３６

，

７３６

３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的所有自然人签字之日起成立，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同时生效。

本协议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与其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本协议没有约定

的，适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 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被解除或被认定为无效，本协议

亦应解除或失效。 如《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进行修改，本协议亦应相应进行修改。

协议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交易

对方应当对标的资产未来三年的盈利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签署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相应补偿原则如下：

１

、双方同意，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若华夏视觉、汉华易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

年度（含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称“实际净利

润数”）低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承诺净利润数，则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应依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向上市

公司做出补偿。

２

、双方一致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之约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并刊登实施情况报告书之日，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完毕日。 《利润补偿协议》项下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对上市公司补偿的实施，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

毕为前提。

３

、双方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补偿期间为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如

２０１３

年度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则补偿期间系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如

２０１４

年度本次交易实施完毕，补偿期间系

指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则利润承诺补偿年度顺延。

（一）承诺净利润数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所承诺的华夏视觉、汉华易美于补偿期间的净利润数（下称“承诺净利润数”），不低于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各年度归属于华夏视觉、汉华易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数

合计数。 具体承诺数，待评估报告最终确定后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上述承诺净利润数按照华夏视觉、 汉华易美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截止当期期末的净利润数之和

（扣除华夏视觉和汉华易美之间的关联交易影响之后）进行考核。

（二）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本次交易补偿期间，上市公司委托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每一会计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时，就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华夏视觉、汉华易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承诺净利

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 累计净利润差额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三）补偿方式

１

、股份补偿

华夏视觉、汉华易美在补偿期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

然人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一元的总价回购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当年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 上市公司在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发出召开股

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前述回购事项。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

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２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华夏视觉、汉华易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确定；前述

认购股份总数是指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以标的资产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

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向上取

整。

３

、 若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根据本条第

１

款约定应履行补偿义务的， 首先由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的廖道

训、吴玉瑞、吴春红和柴继军履行补偿义务，当前述

４

名自然人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所获得的上

市公司全部股份不足以补偿时，不足部分由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的其他

１３

名自然人以其根据《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框架协议》所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履行补偿义务，即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的廖道训、吴玉瑞、

吴春红和柴继军等

４

名自然人为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 （四人内部按照交付日前各自所持华夏视觉股权占其合

计所持华夏视觉全部股权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除前述

４

人之外的其他

１３

名自然人为

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 同一顺序的补偿义务人在履行补偿义务时，按照如下比例计算：该方在交付日前持有的

华夏视觉股权比例

÷

同一顺序补偿义务人在交付日前持有的华夏视觉股权比例之和。 尽管有本条前述约定，若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的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和柴继军等

４

名自然人在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其履行补偿义务

后无正当原因未能在

２０

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则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除前述

４

人之外的其他

１３

名自

然人应在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其承担补偿义务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股份补

偿数量不超过其依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４

、若上市公司上述回购股份事项无论因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否决回购议案、股东大

会否决回购议案、债权人原因）而无法和

／

或难以实施的，则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应在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含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通知）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之日起的

２

个月内，将该等股份无偿赠送（参

照《利润补偿协议》第四条第

３

款的顺序履行补偿义务）给上市公司审议回购股份事项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在册的除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该等其他股东所持全部

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获赠股份。

５

、减值测试

在补偿期间届满时，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间内已

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

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若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根据上段约定应履行补偿义务的，廖

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将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第四条第

３

款的顺序履行补偿义务。

６

、股份补偿数量及补偿股份的调整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因本次标的资产认购而获得的股份总数（包括转增或送

股的股份）。 假如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在依据本条第

５

款“减值测试”计算另需补偿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

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

登后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于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西新桥二村

９９

幢

－３

号）或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

大厦

Ａ

座

４

层）查阅相关文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评估增值率较高的风险

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进行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的最终评估结论。 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华夏

视觉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２０

，

５５６

万元、 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２８

，

２５７

万元， 评估值合计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

元，相对于标的资产模拟合并报表的账面净资产

１４

，

９０３．１３

万元的增值率为

１５６９．５４％

。 交易各方确认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 此次评估值较其账面价值存在大幅度的增值，特在

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二、重要采购合同即将到期的风险

标的公司与

Ｇｅｔｔｙ

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编辑类素材的采购合同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创意类素材的采

购合同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主营业务为编辑类素材销售的汉华易

美及其子公司从

Ｇｅｔｔｙ

的采购金额占总采购金额的比重分别为

２４．６４％

、

２９．８１％

、

２８．０８％

、

２５．４５％

。 目前标的公司

正与

Ｇｅｔｔ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就编辑类素材的采购合同洽谈提前续签事宜， 并预计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完

成提前续签工作。 上述采购协议能否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续签尚存在不确定性。如届时不能按期完成续签，可能

会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无法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的风险

本次评估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对交易标的未来期间产生的现金流进行估计时，假设交易标的能持续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标的公司能否按期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并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

惠存在不确定性。如标的公司无法按期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将对本次交易评估值的产生一定影响。 在此提

醒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四、市场风险

标的资产的主要产品为数字图片、视频素材，目前视觉素材市场是一个相对较新、快速变化的市场，行业

的发展可能不如预期，市场规模和增长的预测有可能与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有显著的差异，标的资产所处行

业存在市场变化的风险。

五、行业竞争的风险

视觉素材产业是发展十分迅速的产业，新的竞争者可能会进入视觉素材市场，这会导致标的资产所处行

业竞争加剧。 虽然标的资产在版权维护及客户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在行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新的

竞争者的出现有可能对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的影响。

六、版权受侵犯的风险

标的资产所采集的数字图片、视频素材，可能被未经授权的使用者下载、使用及传播。 虽然标的资产已经

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发送律师函、诉讼及组建维权团队），但标的资产的产品仍有可能被非法使用。

七、诉讼风险

标的资产所采集的数字图片、视频素材，坚持合法授权的原则，要求供应商提供证明：（

１

）不侵犯或违反第

三方的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隐私权、公开权或其它知识产权或专有权利；（

２

）不违反任何法律、法

规、条例或者规定；（

３

）不具有诽谤性，不构成商业诽谤；（

４

）不具有色情或者淫秽内容；（

５

）不包含病毒、木马、蠕

虫、定时炸弹或其它类似的有害或者恶意的编程程序。 虽然标的资产采取了比较完善的版权管理措施，但未来

其他公司或个人仍可能起诉标的资产挪用或以其他方式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 这些诉讼可能对标的资产的

声誉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损害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

八、国家法律变化的风险

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这些法律法规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标的资产的经营

模式，损害其经营业绩。

九、产业政策风险

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共同监管。 随着文化创意产

业的快速发展，监管部门逐步加强了对行业的监管力度，并不断出台了相关的管理制度，未来产业政策的调整

可能影响公司业务的开展，对公司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十、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如果廖道训

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的董事任免、经营决策、重大项目投

资、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施加影响，则可能产生影响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十一、技术进步的风险

为了保持竞争力，标的资产必须继续加强其网站及数据库的建设，以便扩大业务的规模和范围。 技术进步

可能导致标的资产的网站或数据库过时，从而导致竞争力下降。

十二、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的收益是与风险相互依存的。 股票价格一方面受企业经营情况影响，在长期中趋向于企业在未

来创造价值的现值，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宏观经济、投资者供求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公司的股票可能受宏

观经济波动、国家政策变化、股票供求关系的变化的影响而背离其价值。 此外，由于公司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

门审批，且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十三、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其他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

会核准等。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及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存

在审批风险。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准确、全面、公正的披露重要

信息，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同时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地降低投资风险，确保利润稳定增长，为股东创

造丰厚的回报。

十四、商誉减值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因本次交易形成约

９．８７

亿元的商誉，同时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上

市公司因收购艾特凡斯

５１％

股权所产生的约

２

，

６４４

万元商誉也将保留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

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上市公司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行资源整合，积极发挥标的资产的优势，保持并提高标的公司的竞争力，

以便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风险。

十五、股利分配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

－１７

，

６４０．４５

万元，本次重组完成后，尽管拟注

入资产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但仍可能出现：重组后拟注入资产的经营业绩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弥补上市公司

现有未分配利润中较大的负数金额，因此存在重组后上市公司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分红的风险。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重组方案为：公司拟向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

黄厄文、谢志辉、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 华夏视觉和汉华易美隶属于文化

创意产业，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属于传播与文化产业中的信息传播服务业。 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基于

互联网技术， 从事视觉素材数字产品的交易销售并提供相关的增值服务， 主要通过对视觉素材进行审核、分

类、集合和管理，依托互联网平台，为媒体客户（主要包含报纸、杂志、出版社、广电、互联网等）、商业客户（主要

包含广告公关公司、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等）提供视觉素材；并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商业特约拍摄、视觉化

营销、图片视频数字内容管理系统，定制化服务等增值服务。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

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进行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的最终评估结论。 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华夏

视觉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２０

，

５５６

万元、 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２８

，

２５７

万元， 评估值合计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

元，相对于标的资产模拟合并报表的账面净资产

１４

，

９０３．１３

万元的增值率为

１５６９．５４％

。 交易各方确认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 此次评估值较其账面价值存在大幅度的增值，特在

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５．２８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拟向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股份数为

４７

，

１２３．６７

万股，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本次以资产认

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远东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持有的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

美

１００％

股权，华夏视觉

１００％

股权和汉华易美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合计为

２４８

，

８１３

万元，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按照《重组管理办

法》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确定标准，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并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本次交易前，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

为一致行动人，是标的资产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

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等

１０

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将成为上市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拟购买资产资产总额为

２３

，

５１８．２８

万元，上市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为

１９

，

４７４．８７

万元，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１００％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华夏视觉、汉华易美已持续经营

３

年以上，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标的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９９３．３５

万元、

３

，

８００．９２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１２３．８２

万元、

３

，

７３６．８７

万元，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满足《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借壳上市的条件。

六、盈利承诺及业绩补偿

根据公司与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柴继军、姜海林、陈智华、袁闯、李学凌、高玮、梁世平、黄厄文、谢志辉、

秦弦、马文佳、王广平、张向宁、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的补充协议》，廖道训

等

１７

名自然人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一）盈利承诺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１

号、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ＢＪＶ１００８－

２

号），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合并计算）分别为人民币

４

，

８５３．０８

万元、

１１

，

１９７．１８

万元、

１５

，

９５５．４２

万元和

２２

，

１２４．６２

万元。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

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５４９

号），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合

并计算）为人民币

３

，

０２３．５６

万元，在此基础上，交易对方承诺：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度实施完毕，交易对方对

上市公司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合并计算）分别不低于

７

，

８７６．６３

万元、

１１

，

４８７．３８

万元和

１６

，

３２８．０２

万元；如果本

次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度实施完毕， 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合并计算）分别不低于

１１

，

４８７．３８

万

元、

１６

，

３２８．０２

万元和

２２

，

３４１．２７

万元。 评估报告中的利润预测数和承诺数汇总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已实现

７－１２

月预测

评估预测数

３

，

０２３．５６ ４

，

８５３．０８ １１

，

１９７．１８ １５

，

９５５．４２ ２２

，

１２４．６２

承诺数

７

，

８７６．６４ １１

，

４８７．３８ １６

，

３２８．０２ ２２

，

３４１．２７

（二）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本次交易补偿期间，上市公司委托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每一会计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时，就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华夏视觉、汉华易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承诺净利

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 各年净利润差额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三）补偿方式

１

、股份补偿

华夏视觉、汉华易美在补偿期间每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乙方应向甲方进行股

份补偿，由甲方以人民币一元的总价回购乙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 甲方在每年关

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前述回购事项。

乙方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

当年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

数总和

２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华夏视觉、汉华易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确定；前述

认购股份总数是指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以标的资产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

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向上取

整。

３

、 若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根据本条第

１

款约定应履行补偿义务的， 首先由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的廖道

训、吴玉瑞、吴春红和柴继军履行补偿义务，当前述

４

名自然人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所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不足以补偿时，不足部分由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

然人中的其他

１３

名自然人以其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的补充

协议》所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履行补偿义务，即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的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和柴继

军等

４

名自然人为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 （四人内部按照交付日前各自所持华夏视觉股权占其合计所持华夏视

觉全部股权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除前述

４

人之外的其他

１３

名自然人为第二顺序补偿

义务人。 同一顺序的补偿义务人在履行补偿义务时，按照如下比例计算：该方在交付日前持有的华夏视觉股权

比例

÷

同一顺序补偿义务人在交付日前持有的华夏视觉股权比例之和。 尽管有本条前述约定，若廖道训等

１７

名

自然人中的廖道训、吴玉瑞、吴春红和柴继军等

４

名自然人在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其履行补偿义务后无正当原因

未能在

２０

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则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中除前述

４

人之外的其他

１３

名自然人应在上市

公司书面通知其承担补偿义务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股份补偿数量不超过

其依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

４

、若上市公司上述回购股份事项无论因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否决回购议案、股东大

会否决回购议案、债权人原因）而无法和

／

或难以实施的，则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应在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含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通知）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之日起的

２

个月内，将该等股份无偿赠送（参

照《利润补偿协议》第四条第

３

款的顺序履行补偿义务）给上市公司审议回购股份事项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在册的除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该等其他股东所持全部

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获赠股份。

５

、减值测试

在补偿期间届满时，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间内已

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

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若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根据上段约定应履行补偿义务的，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将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第

四条第

３

款的顺序履行补偿义务。

６

、股份补偿数量及补偿股份的调整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因本次标的资产认购而获得的股份总数（包括转增或送

股的股份）。 假如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在依据本条第

５

款“减值测试”计算另需补偿

的股份数量时，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如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施

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七、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并批准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

（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出具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

议，中国证监会豁免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标的公司历史沿革相关事项的确认说明

就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的历史沿革过程中的相关事项， 相关人员出具了确认函对相关事实进行了确认。

上述确认函均经过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公证。 本报告书中所有经公证的函件、合同、协议名称及签署时

间、公证书的公证时间如下：

序号 函件

、

合同

、

协议名称 签署时间 公证书的公证时间

１ 《

确认函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 《

代持协议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３ 《

解除代持确认书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４ 《

一致行动协议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５ 《

一致行动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６ 《

一致行动协议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７

《

关于境外持股主体转为境内主体直接持有的股权

比例变动的确认函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８

《

百联优力新增股东放弃原股东投资权益和债务之

确认函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上述经公证的文件中，第

２～７

项是以《确认函》附件的形式公证。

释 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

远东股

份

指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物华实业 指 物华实业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拟收购资产 指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

廖道训等

１７

名自然人 指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

平

、

黄厄文

、

谢志辉

、

秦弦

、

马文佳

、

王广平

、

张向宁

、

喻建军等

１７

名自然人

廖道训等

１０

名一致行动人 指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柴继军

、

姜海林

、

陈智华

、

袁闯

、

李学凌

、

高玮

、

梁世

平

廖道训等

６

名自然人 指 廖道训

、

吴玉瑞

、

吴春红

、

姜海林

、

梁世平

、

袁闯

ＵＩＧ

指

Ｕｎｉｓｕｎ Ｉｍ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ＢＶＩ

）

ＶＣＧ

、

ＵＩＨ

指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ａｙｍａｎ

）（

视觉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

原名

Ｕｎｉｓｕｎ Ｉｍａｇ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优力易美控股有限公司

）

百联优力 指 百联优力

（

北京

）

投资有限公司

优力易美

（

原名

：

优力易美文化传播

）

指

优力易美

（

北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原名优力易美

（

北京

）

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华夏视觉

（

原名

：

优力易美图像技术

）

指

华夏视觉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

原名优力易美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

司

汉华易美 指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华盖创意 指 华盖创意

（

北京

）

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东星 指 东星

（

天津

）

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 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远东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１

交易对方 住所及通讯地址

廖道训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高层小区

１－１７０３

号

吴玉瑞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高层小区

１－１７０３

号

吴春红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中秀路

８３

号

柴继军 北京市朝阳区嘉润花园

Ｃ

座

３０１

号

姜海林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北里

１

号

８

楼

１

门

１０２

号

陈智华 重庆市江北区五洲新村

２２

号

６－２

袁闯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６

号二区

１５

号楼

２

单元

９０１

室

李学凌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

２

号

高玮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０

号

３５

栋

８１０

号

梁世平 广西桂林叠彩区芦笛路

１

号

２

单元

６０１

室

黄厄文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２

号南

９

楼

５２２

号

谢志辉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大康路

９７

号

秦弦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西大街

６８

号院

４

号楼

２

单元

１０１

号

马文佳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

７

号楼

４

门

５０２

号

王广平 北京市海淀区后白堆子

２

号楼

７

门

５０１

号

张向宁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

７

号楼

４

门

５０２

号

喻建军 成都市锦江区暑袜北一街

２５

号

二〇一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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